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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4）沪 0115强清 187号

申请人：上海华夏宾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漕宝路 38号。

法定代表人：陈忠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申请人：上海实德紧固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梅

川路 1247号 4幢 5层 501室-12。

法定代表人：沈玉萍，执行董事。

上列两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卓君，上海市君悦律

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家辉，上海市君悦律

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上海寰球纸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115号 2号楼 2层 B部位。

法定代表人：徐玉良。

上海华夏宾馆有限公司、上海实德紧固件有限公司以上海寰

球纸制品有限公司已出现解散事由但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

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上海寰球纸制品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本

院公告通知了上海寰球纸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查明：上海寰球纸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5 月 20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徐玉良担任法定代表

人。现股东为上海华夏宾馆有限公司、上海实德紧固件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土集团南方建设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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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益方有限公司、美国 A.L.D国际贸易集团公司，营业期限自

1997 年 5 月 20 日至 2017 年 5 月 19 日。2019 年 6 月，上海寰球

纸制品有限公司被相关部门处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目前

工商登记状态为吊销未注销，至今尚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本院认为,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上海法院强制

清算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的通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

除上海金融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企业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

上海寰球纸制品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故本院

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海寰球纸制品有限公司已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出现了公司法规定的解散事由，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

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上海寰球纸制品有限公

司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上海华夏宾馆有限公司、上海实

德紧固件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东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上海

寰球纸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

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上海华夏宾馆有限公司、上海实德紧固件有限公司对上

海寰球纸制品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本裁定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李业亮

审　判　员　　　季　敏

审　判　员　　　李　想



- 3 -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 官 助 理

书　记　员
黄庆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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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十条　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

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

清算。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百二十九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

由出现；

（二）股东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应当在十日内将解散事由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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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二条　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清算。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

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组成，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

的除外。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三十三条　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清算，逾期不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

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